
 

 

 

 

 

     
 

新加坡私人公司持續維護責任指引 

每家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後，都需要根據新加坡《公司法》（新加坡法律第 50 章）

及《所得稅法》（新加坡法律第 134 章）之規定，按時舉行周年股東大會，就公司的主要登記

事項變更之事宜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備案及妥善備存會計憑證及按時辦理所得稅申報事宜，

以維護其合法註冊地位或避免被罰款。 

本文旨在就新加坡《公司法》及《所得稅法》對私人公司持續維護的一些重要規定作簡介介紹，

以協助客戶更爲妥善的維護其新加坡私人公司。 

一、 首次董事會决議案 

公司應該於註冊成立後的一個月內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議，以確認及/或通過下列事宜之

决議： 

1、 委任公司董事及公司秘書 

2、 確認采納公司法定印章樣式 

3、 確認采納股票書及法定記錄册 

4、 其他事宜，例如决定開戶銀行及注册辦事處等 

如果董事未能召開會議，則應該編制一份包含以上各事項的書面决議案幷安排全體董事

於該書面决議案簽署作實。 

通常，協助您辦理公司註冊的代理會於公司註冊成立時，同時協助您編制該份董事會書

面决議案。如果您委托了注册代理爲您註冊您的新加坡公司，您務必要查閱註冊代理移

交給您的註冊文件是否已經包含該份文件。如果沒有，您可以要求您的註冊代理爲您編

制該份文件。 

  

啓源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21樓 

電話：+852 23411444  傳真：+852 23411414 

電郵：info@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羅湖區嘉賓路 2018號 

深華商業大厦 2508室 

電話： +86 755 8268 4480 

傳真： +86 755 8268 4481 
 

上海辦事處 

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 2899A

號光啓文化廣場 B樓 603室 

電話： +86 21 6439 4114 

傳真： +86 21 6439 4414 
 

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大街 33號

國中商業大厦 408A 

電話：+86 10 6210 1890 

傳真：+86 10 6210 1882 
 

新加坡辦事處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1024 

mailto:info@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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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管理人員及其個人資料之變更 

根據新加坡《公司法》之規定，如果公司的主要官員發生任何變動，包括董事及公司秘

書的委任或辭退或辭職，或該等人士的個人資料出現任何變更，例如變更姓名、護照或

身份證號碼或住址，公司必須於發生變更或變動的一個月之內以指定格式之表格通知會

計及企業管理局。 

如果您已經委任啓源作爲您的新加坡公司的公司秘書，您應該在變更發生後儘快通知本

公司，以便本公司可以爲您在指定期限內辦理變更或變動登記事宜，以避免不必要的罰

款。 

三、會計記錄  

每家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公司，以及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必須保存足够的會計及其

他記錄，以解釋公司的會計交易及財務狀况，並致使公司可以不時編制準確的損益帳及

資産負債表。並且，該等會計憑證及記錄必須足以使審計師可以方便及適當的進行其每

年的審計工作。 

四、 委任審計師 

公司的董事必須於公司註冊成立後的三個月內委任一名審計師，該審計師必須是根據新

加坡《會計師法 2004》（新加坡法律第 2章）登記的公共會計師。不過，從 2004年 4月

1 日起，如果公司屬�“不活動公司”或者是營業額不多於新加坡幣 500 萬元的豁免私人

公司，則該等公司無需委任審計師（因該公司無需委任審計師對其財務報表進行審計工

作，詳細規定見下文第五節）。 

五、 經審計之帳目 

1、 一般規定 

首先，董事必須確定公司的會計年度。董事於確定會計年度及審計師後，必須召開

董事會會議或編制書面决議案以記錄該等决定。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董事必須

於周年股東大會把不多於 6 個月（即審計報告簽署日期離周年股東大會召開日期不

多於 6個月）的經審計財務報告及董事會報告提交予股東審閱。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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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活動公司” 

《公司法》第 205B條豁免以下公司聘請會計師對其財務報表進行審計工作： 

（1）  公司自註冊成立之日起即成爲“不活動公司”；或 

（2）  公司自對上一個會計年度年結日起即成爲“不活動公司”。 

如果一家公司在某個會計年度內沒有發生任何會計交易，則該公司在該會計年度屬

“不活動公司”。如果公司於某個會計年度內發生會計交易，則該公司即停止成爲

“不活動公司”。在决定某家公司是否屬�“不活動公司”，以下所列交易不屬會

計交易： 

 成員根據公司章程於公司註冊時認購公司股份； 

 委任公司秘書； 

 委任審計師； 

 維護公司註冊辦事處； 

 維護公司法定記錄册及帳目； 

 繳納費用及罰款予會計及企業管理局； 

 《公司法》指定的任何企業事項。 

3、  豁免私人公司 

豁免私人公司的定義爲： 

（1）  私人公司的股份持有人都是自然人，即公司股份的最終權益所有人必須是自

然人，並且股東人數不能多於 20個。 

（2） 新加坡政府全資擁有的私人公司，並由政府部長於政府憲報宣布爲豁免私人

公司。 

如果私人有限公司的年營業額不多於新加坡幣 500 萬元，則該等私人有限公司可以

獲得豁免無需聘請會計師審計其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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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交周年申報表 

1、 每家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公司，都必須於其周年股東大會召開後的一個月之內向會

計及企業管理局提交一份周年申報表。而公司必須於註冊成立後的 18個月內召開第

一次股東大會，其後每次股東大會的間隔不能多於 15個月。於周年股東大會提交予

股東審閱之年度財務報表不能多於 6 個月（即審計報告簽署日期離周年股東大會召

開日期不多於 6個月）。 

2、 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局長，如果收到申請，可以延長上述 18個月、15個月及/或 6個

月之期限。 

3、 一家豁免私人公司可以提交： 

（1） 未經審計之損益帳及資産負債表或綜合損益帳及資産負債表（必須留意，雖

然私人豁免公司無需聘請審計師對其年度財務報表進行審計工作，公司仍然

需要遵照《公司法》的要求，根據會計準則或財務報表準則編制其財務報

表）。及 

（2） 一份包含以下事宜之董事會聲明： 

(a)  其公司於會計年度年結日是《公司法》第 205B所述之公司； 

(b) 沒有收到根據《公司法》第 205B(6)條發出之要求其聘請會計師審計

其財務報表之通知；及 

(c)  其公司是否已經根據《公司法》第 199 條備存《公司法》所要求備存

之會計及其他記錄。 

七、 周年股東大會  

出來任何其他會議，每家公司都必須於每個公曆年召開一次股東大會，並於該次會議上

向股東提交公司之經審計之年度財務報表供股東審閱。提交予股東審閱之年度財務報表

不能多於 6個月（即審計報告簽署日期離周年股東大會召開日期不多於 6個月）。公司的

第一次周年股東大會必須於公司註冊成立後的 18 個月內召開，其後每次股東大會之間隔

不能多於 15個月。 

必須注意，公司周年股東大會必須是一個實質的會議，而且公司必須邀請其審計師出席

該會議。不過，如果全體股東一致通過决議，則私人公司可以免除召開周年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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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押記登記 

每家公司都必須於其註冊辦事處保存一份記錄公司所有押記及按揭的記錄册以及該等押

記及按揭的相關文書或相關文書之複印本。需要保存的押記及按揭記錄簿僅僅限於根據

《公司法》需要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的押記和按揭，還包括其他根據法律無需登記

的押記和按揭，因公司於編制周年申報表時，需要填寫該等無需登記之押記及按揭的資

料。 

九、 開設銀行賬戶 

雖然新加坡《公司法》並沒有對公司開始銀行賬戶做出任何規定，我們仍然建議您於公

司註冊成立後，儘快開始銀行賬戶，並儘量通過公司之銀行賬戶收取及支付各項收入及

費用，以使公司帳目更加清晰。 

您可以選擇於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爲您的新加坡公司開設銀行賬戶，也可以决定開設一

個或者多個賬戶。如果需要，本公司可以協助您於新加坡及香港開設銀行賬戶。不過，

需要留意的是，現在大部分銀行都要求最少一個董事親自到訪其分行辦理開戶手續，以

便其進行“認識你的客戶”的盡責調查。 

本文所述之事項，並沒有包括公司註冊成立後所有的維護手續。如果您對本文內容由任何疑問

或需要本公司之協助，歡迎隨時致電本公司或發電郵到 enquiries@bycpa.com 與本公司之專

業顧問聯繫。 

http://www.bycpa.com/
mailto:enquiries@bycpa.com

